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 年 03 月 09 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5)佑字第 056 號 

主旨:外交部自本（115）年 3 月 2 日起，增列海地為來臺適用電子簽證國家，並自

同日起至 3 月 31 日止暫予持海地普通護照免簽證 30 天待遇，惟過去 1 年內

曾來臺逾 90 日者不適用此項措施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署115年3月5日觀國字第1150904647號函轉外交部115年2月26

日外授領二字第1156800158號函辦理。 

 

 

 

理事長 

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 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